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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7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省

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情况的报告。第二组由李平委员

召集,李平委员发言。龙朝阳委员作了书面发言。

李平委员说,报告很好。省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,离水清岸绿

景美这个目标很近了。九项专项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工作

成绩是比较大的。要说有什么不足,就是在直面问题的时候不如

委员会的调研报告那么直接具体。委员会的调研报告讲到了乡村

两级的河长制落实最后一公里没有真正打通,存在一些工作上的

问题。比如对乡镇,村一级河长的培训和指导不够,当地人对巡河

时发现的问题司空见惯,不敏锐,处理问题不及时,容易出现被动

和应付现象。污水排放也还有些问题,真正建了生活污水处理厂

的乡镇比例很低,85%以上的乡镇都没有建厂。要对提升村乡一

级河长的能力和积极性、黑臭污水的治理,采取一些针对性强且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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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具体的整改措施。

龙朝阳委员说,赞成报告。建议:1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,河

(湖)长制要有名有实。2、在整治重点难点问题上集中发力。如城

乡黑臭水体整治,城市力度大,但农村进展缓慢。全省县乡村有近

2700个黑臭水体,湖区有三分之一的村庄有黑臭水体。到2020年

要实现城乡黑臭水体整治全覆盖,任务繁重。3、省人大常委会要

为推动河(湖)长制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专

门出台了加强河(湖)长制实施情况监督办法,重点加强对跨市域

河流流域“河长制”实施情况监督。江西制定了河(湖)长制地方性

法规。可以借鉴这些好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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